附件

福建省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统一规范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办理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的行为和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制度规定，结合福建省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在福建省内新设立的银行业、证券期货业、保险业法人金融机构及其专营机构和分支机构。
本指引主要规范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的工作机制和流程，不涉及相关业务管理权限和相关政策调整。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各市分行负责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不适用本指引。
第3条 本指引所称开业相关事项是指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各市分行依据金融法律法规等规定，履行法定金融监管职责，向省内新设金融机构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行为。
开业相关事项包括运营管理类事项、其他服务类事项和外汇管理类事项。运营管理类事项包括金融统计、支付结算、金融科技、人民币管理、国库、征信管理、反洗钱。其他服务类事项包括综合管理、货币信贷、金融市场、跨境人民币、金融稳定、会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不得自行确定和调整运营管理类事项，不得以开业事项办理名义对其他服务类事项实施审核。
第4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应遵循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优质高效、安全规范、协调合作的原则，寓管理于服务，为金融机构办理开业相关事项。
第5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应对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实行清单式管理，明确事项内容、办理依据、办理要求、承办部门、咨询方式和适用机构类型等，以政务公开方式对外公布。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在参照《福建省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见附件）的基础上，可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根据最简化原则，明确辖区各类型金融机构开业可选事项。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办理开业相关事项工作根据权限实行属地管理，由各市分行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并明确牵头管理部门，采取统一受理、各职能部门分项办理、统一反馈的方式。


第二章 申报与反馈办理

第七条 新设金融机构在领取金融监管部门开业核准文件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营业执照后，按照《福建省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南》的要求，结合业务发展需要，以正式行文向属地人民银行提出办理开业相关事项的申请，并提交相关书面材料。
第八条 新设金融机构开业后以及金融机构因迁址、改制、合并、分立、升格等，有新增业务事项申请需求的，应按照人民银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直接向人民银行有关职能部门提出申请，有关职能部门直接负责该申请的接收、审核与反馈。
第九条 开业相关事项申请应包含以下内容：
1.机构名称、营业场所地址；
2.经营方针和计划、部门设置；
3.拟任高管人员名单与简历；
4.筹备工作情况、筹备人员构成；
5.拟申请的开业相关事项及其准备情况；
6.与拟申请的开业相关事项有关的风险控制制度和相关管理制度；
7.申请材料真实性申明。
新设金融机构提交开业相关事项申请时应同时附送金融监管部门开业核准文件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营业执照等材料的复印件。拟开业的新设金融机构为法人的，还应当报送章程复印件、股东名册复印件。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各市分行收到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的申请后，由牵头管理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进行核对。
申请材料完整性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机构进行补充或者更正；申请材料完整性符合要求的，牵头管理部门将分项申请材料交各职能部门办理。
第十一条 各职能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申请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进行核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同意其加入人民银行有关业务系统或办理有关业务，并由牵头管理部门以所在单位的名义函复申请机构。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各市分行在办理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中，指导和督促新设金融机构达到相关服务标准和要求。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各市分行相关职能部门依据复函内容，按规定权限和程序及时为金融机构接入人民银行相应业务系统或者办理相关业务。
第十四条 为保证及时开业，新设金融机构应在筹备阶段积极按照人民银行的相关要求，在信贷、资金、金融稳定、统计、会计、支付结算、科技、货币发行、国库、征信、反洗钱、外汇等方面做好人员、制度、设备、设施等准备工作。

第三章 管理与服务事项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应参照本指引，结合当地实际完善开业管理工作流程，依据相关管理权限，向金融机构规范提供管理与服务。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应当依法履职，加强服务，严守工作纪律，切实防范法律风险和廉政风险。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内各市分行应于每年1月10日前向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提交上一年度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情况的工作总结。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关于印发<福建省新设金融机构开业相关事项办理指引（试行）>的通知》（福银〔2023〕14号）同时废止。
第十九条 本指引由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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